
 

公共选修课申请与开课管理 
 
 
 
 

教务处在每学期第 13 周前下发下学期公选课开课通知 
 
 
 
 

各院系转发通知给任课老师 
 
 
 
 
新开课程任课老师填写申请表、教学大纲、教学计划，并报所属院系负责人

审核签字、 

 
 

 

教学秘书将新开课程申请材料，已开公选课是否继续开课信息汇总后交教务处 
 
 
 
 

教务处将新学期开始公选课信息录入正方教务系统 
 
 
 
 

新学期第二周学生选课 
 
 
 

 

选课人数是否大于 30 人    
   

 Y  N 

 

 

     

 开课   取消 
 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